
江苏大有恒水产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大有恒水产供应链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司审查反馈意见已收悉，感谢贵公司对江苏大有恒水产供应链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文件的审核。江苏大有恒水产供

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主办券商”）项目人员以及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贵公司提出的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与核查，并逐项落实后进

行了书面说明，涉及需要相关中介机构核查及发表意见的部分，已由各中介机构

分别出具了核查意见。涉及对《江苏大有恒水产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

让说明书》（以下简称“《公开转让说明书》”）进行修改或补充披露的部分，已按

照《关于江苏大有恒水产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以

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对《公开转让说明书》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并已在

《公开转让说明书》中以楷体加粗标明。 

本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黑体（不加粗）：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 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申报稿）的修改或补充披露部分 

现就《反馈意见》中提及的问题逐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特殊问题 

1、报告期内存在向自然人采购情形。（1）请公司披露向个人供应商的采购

金额及占比、结算方式。（2）请公司补充披露向个人供应商采购的必要性。（3）

请公司披露是否存在现金付款，金额及占比，现金付款的必要性，及相关规范措

施等。（4）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是否存在个人卡情况，如有，补充披露通过

个人卡收付款原因、金额及比重，必要时披露相关风险并作重大事项提示，补充

披露后续相关清理规范措施。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个人卡银行流水是否

与业务相关、是否存在通过个人卡挪用公司资金或虚增销售及采购的情形、是否

与个人资金混淆，并结合个人卡结算频率、时点、金额等进一步核查开具个人卡

的必要性。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针对与个人卡相关的销售或采购的真实性、完整

性，个人卡内控执行的有效性、是否存在资金体外循环发表意见。（5）请公司披

露针对个人供应商的合同签订、合同标的、发票取得、款项结算方式等，并披露

公司针对采购循环、生产循环、销售循环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6）请主办券商

及会计师核查与公司采购、生产、销售循环相关的内控制度的有效性及公司执行

情况，核查公司税收缴纳是否合法合规，核查公司收款入账的及时性及完整性。

（7）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说明针对公司采购真实性及完整性执行的具体尽调及

审计程序，确认的金额占总金额的比重，并说明取得的相关的内外部证据，并表

表意见。（8）请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补充核查公司与上述个人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是否构成资金占用，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公司情况说明 

1）请公司披露向个人供应商的采购金额及占比、结算方式。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主营业务相关情况之

（四）现金采购中对公司向个人供应商的采购金额及占比、结算方式进行了披露，

具体内容如下： 

对方名称 2015年 1-7月 2014 年 2013年 



采购总额 37,584,485.75 23,331,154.86 24,439,991.70 

向自然人采购总额 13,623,016.00 17,004,802.00 23,746,752.00 

自然人采购占采购

总额的比例 
36.25% 72.88% 97.16% 

现金结算金额 6,263,940.00 18,801,500.00 22,170,231.29 

现金结算占采购总

额的比例 
16.67% 79.26% 90.71% 

报告期内，公司在向自然人供应商和部分单位供应商采购水产品的过程中，

存在利用个人卡进行现金结算的情况。2015年 1-7月、2014年和 2013年，现金

结算占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16.67%、79.26%和 90.71%，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2015

年 1-7月，现金结算占采购总额的比例大幅度下降，主要原因系公司考虑到资金

的安全性和规范性，对现金流入流出留有痕迹、以便于形成真实完整及时的交易

记录，所以，公司从 2015 年 5 月份开始，停止使用现金交易进行采购结算，并

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加强对现金交易的管理，在公司财务管理制度中明确规定除采

购 1000 元以下的小额样品，公司不得使用现金进行采购。 

2）请公司补充披露向个人供应商采购的必要性。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主营业务相关情况之

（四）现金采购中对向个人供应商采购的必要性进行了补充披露，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向个人供应商采购的必要性：目前，国内淡水渔业的作业方式以个体

和家庭劳作为主，各级政府出于对“三农”问题的关心，对于这种作业方式，

也是持支持的态度，相对个人来说，公司淡水渔业的养殖在成本控制和工作效

率方面不占优势，所以这类供应商还是以个人为主，即使个别养殖户可以集合

多家渔民的资源优势，但仍然是以个人的身份供货。 

3）请公司披露是否存在现金付款，金额及占比，现金付款的必要性，及相

关规范措施等。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一）水产品现金采购可能导致的内

控风险中进行了披露，具体内容如下： 

（一）水产品现金采购可能导致的内控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通过个人卡向自然人供应商支付货款的情况，2015 年



1-7 月、2014 年和 2013 年，公司绝大部分水产品系从农户手中直接采购，向自

然人供应商采购水产品 1,362.30 万元 1,700.48 万元和 2,374.68 万元，分别占

同期水产品采购总额的比例为 36.25%、72.88%和 97.16%，由于农村金融体系不

完善，加之农户长期以来的交易习惯为现金交易，因此，公司水产品采购存在向

自然人供应商和部分单位供应商现金方式结算的情况，采取现金结算方式采购的

水产品分别为 626.39 万元、1,880.15 万元和 2,217.02 万元，分别占同期水产

品采购总额的比例为 16.67%、79.26%和 90.71%。从 2015年 5月起，公司已经停

止了现金结算的采购方式并取消个人卡，向自然人供应商全部采取银行转账方式

进行结算。公司制定并实施了相关的内控措施来保证相关交易真实，公司采取的

防范措施表现在：○1在公司财务管理制度中明确规定除采购 1000 元以下的小额

样品，公司不得使用现金进行采购。对于向农户采购的业务，公司采取供应商

资格的管理方法，只有提供正规发票，提供收款银行账户，提供联系方式和个

人身份信息的农户，才可列为公司供应商；○2 付款前，公司会详细审核现金付

款凭证，核查其内容是否合法，是否符合公司采购管理规定，是否有主管人员

审核签章及经办人的签章等，如发现不符合规定手续，拒绝支付；付款后，在

付款凭证上加盖 “现金付讫”戳记。如果公司未来对现金交易的内部控制制度

执行不到位将出现内部控制风险，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及财务数据的真实准确性

造成不利影响。 

4）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是否存在个人卡情况，如有，补充披露通过个

人卡收付款原因、金额及比重，必要时披露相关风险并作重大事项提示，补充披

露后续相关清理规范措施。 

回复： 

详见问题 3）回复情况。 

5）请公司披露针对个人供应商的合同签订、合同标的、发票取得、款项结

算方式等，并披露公司针对采购循环、生产循环、销售循环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 

公司在与个人供应商建立合作关系时，会在对其胜任能力进行考察的基础

上，与其签订购销合作框架协议。在合作过程中，供应商根据公司的指令来提供

货物，公司在收货验收的基础上确认收购单据，并据此核对相应的收购发票。公



司以前是将资金打到个人卡上，再提取现金支付给相关个人，但在 2015 年 5 月

开始，公司已取消了个人卡的使用。目前的结算方式是，公司直接通过银行汇款

至相关个人供应商的银行卡中，杜绝了公司个人卡的使用。 

具体内部控制制度如下： 

关于采购商品入库 

1.入库原则：符合采购申请单内容及经品控检验合格的产品，凭入库单方可

办理入库 

2.商品入库前的准备工作 

1）采购部门必须提前 24 小时电话或其他方式通知后勤(特殊情况除外),以

方便后勤做好入库准备工作。 

2）商品入库前必须有供应商提供的随货单据(送货单等)。 

3）品控人员及时按公司有关规定对商品进行必要检测,并出具检验结果，保

存品控报告。 

3.具体流程 

1)待入库的产品由仓管人员按照采购申请单先清点型号数量，填写入库单并

交由品控人员检验，待验产品放入进货待验区。 

2）品控人员根据仓管人员提供的入库单进入进货待验区，按照《入库检验

规范》对待验产品进行检验，在《入库单》上填写检验结果，在产品包装上粘帖

检验结果标签（合格/退货/分选），交仓管人员进行后续处理，并保存相关品控

报告 

3）仓管人员接到品控人员返回的《入库单》及检验结果后，根据检验结果

进行以下后续处理 

a）检验合格的产品，由待验区运入相应库房保存，并将入库单提交相关部

门 

b）检验不合格需退货的产品，由仓管人员将不合格产品运至退货区，，通知



商品部知会供应商取回不合格产品，并将入库单提交相关部门 

c）检验不合格需分选的产品，仓管人员根据品控人员的要求进行分选，分

选后将合格产品留在待验区，并根据型号数量重新填写《入库单》（此入库单需

与原入库单进行关联），交品控人员再次进行检验，直至检验合格入库，并提交

《入库单》至相关部门；分选后的不合格产品运至退货区并通知商品部知会供应

商取回不合格产品 

4）入库单一式三联，第一联库房留存，第二联交财务作为付款凭证，第三

联后勤文员备案。 

5）《入库单》从财务部领取，外来凭证和白条，一律不能作为入库和付款的

依据，否则库管有权拒收相关商品，财务有权拒绝支付相关货款，并上报公司管

理层。 

6）《入库单》的填写，必须注明批次，做到一品一单。 

关于商品出库 

1.出库原则:凭出库单据出库。申请提货人员填写出库单据，销售和财务主

管审核后，交至后勤经理签字后，由仓管文员安排仓管发货。送货回单即时返回

公司后，再次核对实发数据。 

2.出库形式和流程 

1)销售出库 

a.由销售人员办理出库手续，凭销售合同或销货明细单,经销售经理签字确

认后,，由销售经办人填制《销售送货单》，内容包括客户信息商品名称、规格型

号、数量、单价、金额等，并在制单上签名，交仓管部门准备发货。 

b.《销售送货单》由各销售部门制单。第一联由部门留存，第二联作为财务

记账收款凭证，第三联交由库管统计备查，库管统计以客户实收数为出账依据。 

C.仓管部门接到《销售送货单》后，根据相应的型号数量进行备货，备好货

后运至出货待验区，并通知品控人员前来验货 



d．品控人员接到仓管部门的验货通知后，在满足交货期的时间内按照《出

库检验规范》尽快检验，检验完成后在《销售送货单》上填写检验结果，在产品

包装上粘贴检验结果标签（合格/分选），并保存相关检验文件 

e.仓管部门收到品控人员的检验结果后，如检验合格，则安排司机送货，客

户验收合格后，取回客户的相关收货文件和收货单第二联一起交财务部记账，客

户如有退货，则在《销售送货单》上填写实收数量和客户的相关收货文件一起交

财务记账，退货部分返回原仓库入库，并根据实际发出数量登记出库 

关于采购付款的相关制度： 

第一条：公司采购在总经理领导下，由采购部归口管理。 

第二条：公司只向合格供应商采购。合格供应商是指具备相关的资质，并且

能够按公司要求的质量和相关要求，以合适的价格提供货品的供应商，由采购人

员初筛，公司总经理或分管副总审定，一旦确定可与其签订框架合作协议。公司

在进行大宗采购时（单次金额大于 50000 元，以下同），在合格供应商中选定价

廉质优者供货。在每笔采购业务确定以后，采购人员须通知相关部门。 

第三条：采购人员在进行大宗采购时，必须签订采购合同。对外签定采购合

同后，应将合同正本交财务部门备案。 

第四条：采购货物必须索取发票，及时交财务部门入账。 

第五条：公司鼓励采购人员争取供应商的信用政策，定期结账的供应商，付

款申请必须附对应的送货单、质检单、入库单，由经办人、财务、分管副总以上

人员依次签字后办理。 

第六条：预付货款的，必须附采购合同。 

第七条：关于现金采购的特别规定：为控制各类风险，除小额样品采购外（金

额低于 1000元），公司不得以现金支付货款。对于向农户采购的业务，公司采取

供应商资格的管理方法，只有提供正规发票，提供收款银行账户，提供联系方式

和个人身份信息的农户，才可列为公司供应商。 

第八条：采购部应编制应付账款清单，并与财务部门和供应商定期核对。 



关于销售收款的相关制度 

第一条：公司商品的定价、折扣以及浮动价格等，由总经理办公会议制定，

经财务部门审核后报总经理批准执行。 

第二条：销售部门对外签定销售合同后，应将合同正本交财务部门备案。对

于重要的客户，也可签订框架合同，原则规定双方的合作关系、交货方式、付款

方式、商品运输等内容，并在实际操作中以与客户之间的订单、发票、网络交易

记录等作为业务的依据。 

第三条：销售部门开出的发票和收取的货款应及时交财务部门入账。 

第四条：销售部门应编制应收账款清单，并与财务部门和客户定期核对，确

保货款尽快收回。 

第七条：坏账转销应经总经理或付总经理批准，转销后仍应尽力收回。 

（2）主办券商核查意见 

4）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个人卡银行流水是否与业务相关、是否存

在通过个人卡挪用公司资金或虚增销售及采购的情形、是否与个人资金混淆，并

结合个人卡结算频率、时点、金额等进一步核查开具个人卡的必要性。请主办券

商及会计师针对与个人卡相关的销售或采购的真实性、完整性，个人卡内控执行

的有效性、是否存在资金体外循环发表意见。 

回复： 

（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获取公司两年一期银行账户流水、个人卡流水进

行逐笔核对 
银行流水、个人卡流水 

2 核查个人供应商现金签收单 个人签收单 

3 检查个人卡注销证明 个人卡注销证明 

4 
获取个人卡支付货款相关的采购框架协议、入库

单、采购发票及自然人供应商身份信息 

采购框架协议、入库单、采购

发票、自然供应商身份信息 

4 取得会计师意见 财务专项说明 

（2）分析过程 



通过逐笔核对公司基本户和个人卡流水及个人签收单，发现个人卡银行流水

都与公司业务相关，不存在通过个人卡挪用公司资金或虚增销售及采购的情形、

不存在与个人资金混淆的情况。公司制定并实施了相关的内控措施来保证相关交

易真实、完整，截止报告出具日已得到了有效运行，不存在资金体外循环情况。

并自 2015 年 5 月起，公司已经停止了现金结算的采购方式，向自然人供应商采

购全部采取银行转账方式进行结算。 

（3）结论意见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经核查认为：个人卡银行流水与业务相关、不存在通过个

人卡挪用公司资金或虚增销售及采购的情形、与个人资金无混淆的情况。个人卡

相关的采购是真实、完整的，公司已经取消个人卡的使用并将剩余资金与公司进

行结算、不存在资金体外循环。 

6）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与公司采购、生产、销售循环相关的内控制度

的有效性及公司执行情况，核查公司税收缴纳是否合法合规，核查公司收款入账

的及时性及完整性。 

获取公司制定的相关内部制度，询问相关业务人员及管理人员，现场观察公

司经营业务流程，并结合公司的业务特点，对各循环实施了评估、检查、复核、

测试等，具体情况如下： 

销售与收款循环：询问了销售部门和财务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同时进行了销

售合同的细节测试。主要核查了销售合同的签订、发票的开具、会计账务处理、

应收账款的催收及管理等相关制度的执行情况。 

采购与付款循环：询问了采购部门和财务部门的相关负责人，核查了采购订

单的签订、付款的审批、采购发票管理、会计账务处理等流程。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经核查认为：公司基本建立了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相关

的内部控制制度基本得到有效执行。公司税费的缴纳每月按时申报，报告期内未

出现违法违规情况。同时，公司对部分商超收款期在 3个月之内，其他贸易批发

商平均收款期为 6-12 个月，收款入账及时、完整。 

7）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说明针对公司采购真实性及完整性执行的具体尽调



及审计程序，确认的金额占总金额的比重，并说明取得的相关的内外部证据，并

发表意见。 

回复： 

（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获取公司与采购相关的外部原始单据 
采购合同、农产品收购发票、

银行付款单 

2 获取公司与采购相关的内部单据 入库单 

3 对大额采购实施函证程序 采购询证函 

4 取得会计师意见 财务专项说明 

（2）分析过程 

针对每批次采购，主办券商获取了相关采购合同、采购发票、入库单、银行

付款单，并从采购合同、采购发票、商品入库、付款方面进行了逐一核查，确认

金额占总金额的 90%以上；对报告期内的大额采购实施函证，询证函回函确认金

额占总金额的 80%以上。 

（3）结论意见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经核查认为：公司的采购是真实和完整的。 

8）请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补充核查公司与上述个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构成资金占用，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并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经核查认为：上述个人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法定代表

人，公司与上述个人存在关联关系，但是不构成资金占用，也不存在利益输送。

资金从公司基本户转到个人卡后能保证随即支付给个人供应商，一般不超过两个

工作日。 

2、请公司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披露指引，参照已挂牌企业披露文件，重新

披露最近两年一期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简表,单位万元，并对表中波动较大

的数据和指标说明原因。 

回复：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基本情况之八、最近两年一期的主



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简表重新进行了披露： 

项目 2015年 7月 31日 2014 年 12月 31日 2013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计（万元） 3,753.79 2,376.16 392.03 

股东权益合计（万元） 2,810.30 1,115.78 108.17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

东权益合计（万元） 
2,810.30 1,115.78 108.17 

每股净资产（元） 1.12 1.17 2.16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12 1.17 2.1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8.03% 31.20% 72.41% 

流动比率（倍） 2.32 1.75 1.36 

速动比率（倍） 2.08 1.75 1.24 

项目 2015年 1-7月 2014 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3,716.58 2,576.49 2,482.89 

净利润（万元） 144.52 107.61 60.01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万元） 
144.52 107.61 60.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万元） 
144.72 112.80 60.01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万元） 

144.72 112.80 60.01 

毛利率（%） 17.6 19.9 15.73 

净资产收益率（%） 6.37 27.81 2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

资产收益率（%） 
6.38 28.95 2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1 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1 1.2 

应收帐款周转率（次） 3.28 4.47 13.29 

存货周转率（次） 29.56 121.98 123.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万元） 
-636.68 25.35 36.8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股） 
-0.25 0.03 0.74 

注 1：资产负债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主要原因系公司在 2014年、2015 年 1-7 月分别

增资 900.00万元、1500.00 万元所致； 



注 2：净资产收益率呈逐年下降趋势，系增资后股东权益越来越大所致； 

注 3：应收账款周转率呈逐年下降趋势，系随着收入的增加应收账款的比例在逐年增大； 

注 4：存货周转率 2015 年 1-7 月波动较大，系本期有存货 2,072,041.59 元，而 2014

年无存货，2013年存货只有 338,360.40元； 

注 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5年 1-7月为负值，主要系子公司江达（上海）

实业有限公司支付了 2014年向个人的借款 726.00万元，同时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增大所致。 

3、报告期末，公司在建工程余额较大，且报告期内有大幅增加。（1）请公

司补充披露在建工程的具体内容、用途、对公司生产经营将带来何种影响、预计

完工时间等。（2）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说明针对在建工程进行了何种核查程

序，补充核查公司在建工程是否真实存在、归集与结转是否合理，并请主办券商

及会计师对公司在建工程的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是否存在通过在

建工程调节利润发表专业意见。（3）请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结合报告期各期固

定资产的使用及产能利用情况等，补充核查在建工程大幅增加的必要性和合理

性，并发表专业意见。请公司作补充披露。 

回复： 

（1）公司情况说明 

1）请公司补充披露在建工程的具体内容、用途、对公司生产经营将带来何

种影响、预计完工时间等。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会计信息之五、报告期主要资产

情况之（七）在建工程中进行了补充披露，具体内容如下： 

在建工程的具体内容、用途、对公司生产经营将带来影响、预计完工时间

等具体情况如下： 

在建工程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江达（上海）实业有限公司在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内建设的 2 万吨冷库。冷库是冷链物流

重要的一环，冷链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中国水产行业的格局，将会产生颠覆

性的影响,正因如此,冷库也是公司整体战略的重要一环，利用资本市场的力量，

进一步整合新的冷库资源，打通水产产地和消费者之间的通路，形成新的利润

增长点，促进公司业务规模及经营业绩的迅速扩展和提高。 



公司预计 2016 年 1 月 8 日开业运营。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已完成投

资 1,744.91 万元，预计后期还会投入大约 200 万元工程尾款。 

2016 年 1 月 4 日，公司已取得由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

颁发的与在建工程相关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书。 

（2）主办券商核查意见 

2）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说明针对在建工程进行了何种核查程序，补充

核查公司在建工程是否真实存在、归集与结转是否合理，并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

对公司在建工程的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是否存在通过在建工程调

节利润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获取与在建工程项目有关的审批文件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管

理委员会关于“羊山自贸区江

达冷链仓库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的审批意见、建设工程竣

工验收备案证书 

2 检查工程施工合同 建设工程承包合同 

3 对在建工程进行实地查看 工程图片 

4 取得会计师意见 财务专项说明 

（2）分析过程 

针对在建工程检查了账户期末余额的构成内容、收集了与项目有关的审批文

件和工程施工合同，并到工程现场（上海洋山报税港区双汇路 369号一幢 2层）

实地观察，了解工程项目的实际完工进度；检查与在建工程相关的账务处理是否

正确，获取相关的会计凭证及付款单据，并对与工程相关的往来款项进行函证；

获取公司关于在建公司项目竣工验收的备案证书。 

（3）结论意见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经核查认为：公司在建工程真实存在、归集与结转合理，



在建工程的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不存在通过在建工程调节利润表的情

况。 

3）请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结合报告期各期固定资产的使用及产能利用情

况等，补充核查在建工程大幅增加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并发表专业意见。请公司

作补充披露。 

冷库是冷链物流重要的一环，冷链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中国水产行业的格

局，将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正因如此,冷库也是大有恒整体战略的重要一环，公

司将利用资本市场的力量，进一步整合新的冷库资源，打通水产产地和消费者之

间的通路。自贸区的冷库，不但对公司自身的贸易有很大帮助，而且可以充分利

用自贸区的政策，为上下游客户提供产业和金融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形成新的商

业模式和增长点。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经核查认为：在建工程的增加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是有必要

的。 

4、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综合毛利率及分产品类别的毛利率波动较大。

（1）请公司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毛利率情况、产品的竞争优势等补充分析并披

露公司毛利率水平的合理性。（2）请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公司结合产品特点、

定价政策、销售单价、料工费波动等情况，对毛利率波动的合理性进行定量分析，

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公司做补充披露。（3）请公司区分产品类型，补充说明并披

露公司营业成本构成，各期营业成本变动情况及原因。（4）请主办券商及申报会

计师核查营业成本和期间费用归集内容是否完整、准确、合规；营业成本和期间

费用各组成项目的划分归集是否合规，是否存在调节毛利率的情况；并就上述问

题发表明确意见。 

（1）公司情况说明 

1）请公司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毛利率情况、产品的竞争优势等补充分析并

披露公司毛利率水平的合理性。 

目前，公司无具有可比性的同行业上市公司，公司属于批发企业，产品毛利

水平受季节性、品质的影响，会产生一定幅度的波动，在出现较大的波动，可能



会影响公司整体效益或者影响客户开拓时，公司会通过调整产品结构，甚至调整

价格来达到期望的毛利水平。公司的毛利率水平，取决于公司的采购能力以及定

价策略，采购端因为公司采购量大且稳定，具备一定的议价能力，销售端公司会

在客户开拓和自身利润需要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公司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销售渠道上，报告期内，商超是公司的主要客户，

一般情况下，由于供应商之间有竞争，商超客户会比较强势，毛利大约在 15%-20%

之间，很难再往上提，毛利水平受季节、年景、品种的影响，在这个范围内都是

合理的。 

2）请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公司结合产品特点、定价政策、销售单价、料

工费波动等情况，对毛利率波动的合理性进行定量分析，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公

司做补充披露。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会计信息之四、报告期利润形成

的有关情况之（一）公司最近两年一期营业收入及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中进行了

补充披露，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产品类别划分，公司最近两年一期营业收入构成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产品类别 
2015 年 1-7 月 2014年度 

收入 占比 毛利率 收入 占比 毛利率 

鱼 21,922,283.62 58.99% 20.32% 18,621,789.86 72.28% 21.19% 

蟹 9,155,584.59 24.63% 12.80% 2,482,573.52 9.64% 19.82% 

虾 4,282,625.68 11.52% 13.62% 2,720,025.80 10.56% 12.14% 

其他 1,805,293.72 4.86% 18.25% 1,940,530.97 7.53% 18.53% 

合计 37,165,787.61 100.00% 17.60% 25,764,920.15 100.00% 19.90% 

产品类别 
2014年度 2013年度 

收入 占比 毛利率 收入 占比 毛利率 

鱼 18,621,789.86 72.28% 21.19% 21,595,926.92 86.98% 15.76% 

蟹 2,482,573.52 9.64% 19.82% 2,278,879.63 9.18% 17.05% 

虾 2,720,025.80 10.56% 12.14% 941,924.85 3.79% 11.86% 

其他 1,940,530.97 7.53% 18.53% 12,139.37 0.05% 11.60% 



合计 25,764,920.15 100.00% 19.90% 24,828,870.77 100.00% 15.73% 

从产品类别构成来看，公司营业收入全部为水产品销售。报告期内，公司的

营业收入呈逐步增长态势，2014年营业务收入较上年略有增长，增长率为 3.77%；

2015 年 1-7 月营业收入较 2014 年大幅度增长，增长率为 44.25%，主要原因系

2013年和 2014年公司销售的水产品主要为淡水产品，2015年 1-7月子公司江达

实业开始从国外市场采购海鲜产品，在国内开展海鲜批发销售业务，水产品销售

种类增加，市场需求随之增加，当期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967万元，公司业务规模

进一步扩大。  

水产品按类别可划分为鱼、蟹、虾和其他四大类，其他主要为销量较少、

品种较为繁杂的水产品。报告期内，2015 年 1-7 月，鱼、蟹、虾和其他四类水

产品实现的营业收入占比分别为 58.99%、24.63%、11.52%和 4.86%；2014 年，

鱼、蟹、虾和其他四类水产品实现的营业收入占比分别为 72.28%、9.64%、10.56%

和 7.53%；2013 年，鱼、蟹、虾和其他四类水产品实现的营业收入占比分别为

86.98%、9.18%、3.79%和 0.05%。 

报告期内，2015年 1-7月、2014年度和 2013年度水产品销售毛利率分别为

17.60%、19.90%和 15.73%，各年度毛利率在 15%至 20%之间，波动较小，保持在

较为合理的水平。2014 年度水产品销售毛利率较 2013 年度上升 4.17%，主要原

因系 2014 年鱼类水产品的销售单价上升所致；2015 年 1-7月水产品销售毛利率

较 2014 年度略有下降，主要原因有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公司产品销售存在淡旺

季之分，11 月至次年 3 月为销售旺季，4-10 月份销售相对处于淡季，所以造成

公司销售定价策略是 4-10 月销售价格相比略低于其他月份，4-10 月毛利率低于

11月至次年 3月毛利率；二是公司年度间产品销售结构存在差异，2013 年其他

类产品销量较少，毛利率较低，从 2014 年开始，随着业务的拓展，公司新增了

水产品，主要为海参、古巴龙、青边鲍等价值较高的其他类产品，导致 2014 年

其他类产品毛利率大幅提升，2015 年 1-7 月子公司江达（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开始从国外市场采购海鲜产品，在国内开展海鲜批发销售业务，水产品销售种

类增加，但是由于蟹类产品未到销售旺季，毛利率较低，影响了 2015 年 1-7 月

的整体毛利率水平。 



报告期内，2015年 1-7月、2014年和 2013 年营业收入前五名的水产品（按

具体品名列示）销售量、平均销售（采购）单价等具体情况如下表列示： 

年度 品名 收入 占比 成本 数量(kg) 
平均销

售单价 

平均采

购单价 
毛利率 

2015

年 1-7

月 

珍宝

蟹 
7,777,049.16 20.93% 6,698,910.81 34,367.07 226.29 194.92 13.86% 

鲫鱼 5,743,374.17 15.45% 4,891,505.40 394,611.36 14.55 12.40 14.83% 

草鱼 4,971,686.80 13.38% 4,530,055.20 462,200.76 10.76 9.80 8.88% 

格兰

鱼头 
1,869,453.20 5.03% 1,581,793.25 53,999.48 34.62 29.29 15.39% 

龙虾 1,654,604.42 4.45% 1,761,422.88 27,244.04 60.73 64.65 -6.46% 

合计 22,016,167.75 59.24% 19,463,687.54 972,422.71 —— —— 11.59% 

年度 
品

名 
收入 占比 成本 数量(kg) 

平均销

售单价 

平均采

购单价 
毛利率 

2014年 

草

鱼 
5,355,615.09 20.79% 4,258,737.00 489,511.34 10.94 8.70 20.48% 

鲫

鱼 
4,623,783.30 17.95% 3,052,478.52 292,383.00 15.81 10.44 33.98% 

黑

鱼 
1,657,779.91 6.43% 1,322,565.30 50,152.76 33.05 26.37 20.22% 

甲

鱼 
1,429,470.92 5.55% 1,056,997.80 7,501.62 190.55 140.90 26.06% 

螃

蟹 
1,398,502.72 5.43% 1,044,278.40 13,026.77 107.36 80.16 25.33% 

合计 14,465,151.94 56.14% 10,735,057.02 852,575.49 —— —— 25.79% 

年度 
品

名 
收入 占比 成本 数量(kg) 

平均销

售单价 

平均采

购单价 
毛利率 

2013年 

草

鱼 
7,755,815.99 31.24% 6,611,171.76 759,401.00 10.21 8.71 14.76% 

鲫

鱼 
4,768,978.82 19.21% 3,127,175.60 301,292.54 15.83 10.38 34.43% 

螃

蟹 
2,254,859.04 9.08% 1,885,681.50 37,770.76 59.70 49.92 16.37% 

花

鲢 
2,092,677.01 8.43% 1,814,934.84 205,700.83 10.17 8.82 13.27% 

甲

鱼 
1,739,877.34 7.01% 1,387,114.08 18,555.88 93.76 74.75 20.28% 

合计 18,612,208.20 74.96% 14,826,077.78 1,322,721.01 ——  ——  20.34% 

2014年度，水产品销售的毛利率较 2013年增长幅度较大，主要原因系①2014



年收入排名第一的草鱼的平均销售价格由 2013 年的 10.21 元/kg 上升为 10.94

元/kg，且平均采购单价由 2013 年的 8.71 元/kg 下降为 8.70 元/kg，导致毛利

率较 2013 年上升 5.65%；②2014年公司销售的甲鱼、螃蟹品种、质量相对 2013

年较好，盈利性较上年大幅度上升，甲鱼的毛利率较上年上升 5.78%，螃蟹的毛

利率较上年上升 8.96%；③2014年，公司减少了毛利率较低的水产品花鲢的销售

量。 

2015 年 1-7月，水产品销售的毛利率较 2014 年略有下降，主要原因系①收

入排名第一的珍宝蟹销售对象为中间贸易商，利差较小，盈利性较低；②收入排

名第二的鲫鱼的平均销售价格由 2014年的 15.81 元/kg下降为 14.55元/kg，且

平均采购价格由 2014年的 10.44元上升为 12.40元/kg，导致鲫鱼毛利率较 2014

年下降 19.15%。 

3）请公司区分产品类型，补充说明并披露公司营业成本构成，各期营业成

本变动情况及原因。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第二节、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主营业务相关情况之

（三）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原材料及能源供应情况之 1、公司营业成本构成情况中

进行了补充披露，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主要从事水产品批发销售业务。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全部为水产

品的采购成本，各期成本情况如下表列示： 

单位：元 

成本构成 
2015 年 1-7月 2014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采购成本 30,626,461.01 100.00 20,636,465.13 100.00 

其中：鱼 17,467,811.71 57.04 14,675,258.22 71.11 

蟹 7,983,601.08 26.07 1,990,460.09 9.65 

虾 3,699,187.20 12.08 2,389,813.96 11.58 

其他 1,475,861.03 4.82 1,580,932.86 7.66 

续上表： 



成本构成 
2014年 2013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采购成本 20,636,465.13 100.00 20,924,432.38 100.00 

其中：鱼 14,675,258.22 71.11 18,193,201.82 86.95 

      蟹 1,990,460.09 9.65 1,890,302.59 9.03 

      虾 2,389,813.96 11.58 830,197.03 3.97 

其他 1,580,932.86 7.66 10,730.94 0.05 

2014 年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对产品结构进行了调整，增加了虾类水产品的采

购数量，导致虾类产品的采购成本较 2013年大幅度增加，占比大幅度上升；从

2014 年开始，随着业务的拓展，公司新增了水产品种类，主要为海参、古巴

龙、青边鲍等价值较高的其他类产品，导致其他类水产品采购成本较 2013年大

幅度增加，占比大幅度上升；2014年蟹类水产品的销售情况较 2013年未发生较

大变动，与上年基本持平；2014 年鱼类水产品因产品销售结构的调整导致采购

成本及占比较上年均大幅度下降。2015 年 1-7 月鱼和蟹的市场需求发生了较大

变动，蟹类水产品市场需求大幅度增加，销量迅速增长，导致其采购成本及占

比较 2014 年均大幅上升。 

4）请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核查营业成本和期间费用归集内容是否完整、

准确、合规；营业成本和期间费用各组成项目的划分归集是否合规，是否存在调

节毛利率的情况；并就上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检查公司与成本、费用相关的财务资料 

成本明细表、销售费用明细表、

管理费用明细表、财务费用明

细表 

2 
获取与成本、费用支出相关会计凭证；检查各项

的支出的真实性质并与账务处理进行核对 
会计凭证、付款单据 

3 取得会计师意见 财务专项说明 

（2）分析过程 

取得公司主要产品或服务的成本明细表，分析产品或服务的单位成本构成情



况，并结合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市场和同行业企业情况，判断公司成本的合理性；

查阅并获取公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明细表，计算期间费用占收入比

重，分析公司收入、成本、费用的变动趋势、比例关系；评价公司费用与相关资

产摊销等财务数据之间的配比或勾稽关系是否合理，如明显缺乏合理的配比或勾

稽关系，要求公司管理层做出说明。 

报告期内，营业成本和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和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年 1-7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37,165,787.61 25,764,920.15 24,828,870.77 

营业成本 30,626,461.01 20,636,465.13 20,924,432.38 

销售费用 2,206,524.51 2,391,171.10 2,566,714.04 

管理费用 2,069,766.23 879,836.70 411,380.98 

财务费用 -4,515.34 4,084.92 481.81 

营业成本占主营业务收入比 82.40% 80.10% 84.27% 

销售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 5.94% 9.28% 10.34% 

管理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 5.57% 3.41% 1.66% 

财务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 -0.01% 0.02% 0.00% 

三项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 11.49% 12.71% 12.00% 

营业成本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一直较为平稳，保持在 80%左右。公司销售

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逐年下降，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公司营业收入的增加，

增加了比例计算的基数；另一方面，2014 年末，公司购买了运输车辆，减少了

运输费用支出。公司管理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2015年 1-7月较 2014 年增长

了 2%，系 2015年申请公司挂牌工作支付了 50多万元咨询服务费所致。 

（3）结论意见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经核查认为，营业成本和期间费用归集各组成项目的划分

归集是合规的，不否存在调节毛利率的情况。 

5、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水产品的批发。（1）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在产品质

量及食品安全方面的管理措施；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公

司产品质量是否符合食品安全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定或国家、行业的相关标准



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2）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经营产品的主要来源及质

量控制措施、供应商是否具备相关资质。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前述事项进行核查。

（3）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是否曾因产品质量或食品安全遭受行政处罚或

民事索赔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公司情况说明 

1）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在产品质量及食品安全方面的管理措施。 

公司根据产品质量及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专门建立了《水产质量安全管理

制度》，包括《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水产品进货查验制度》、《活水产品的

质量监控制度》《水产品质量自检制度》、《水产品质量承诺制度》，在采购及销售

环节均严格执行质量安全管理。具体制度内容如下： 

一、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为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保护群众身体健康，根据《水产品安全法》等有关

规定，特制定本企业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1、本企业的员工，凡患有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性疾病的

人员，以及患有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有碍水产品安全疾病

的人员，一律不得从事接触直接入口水产品的工作。 

2、抓好本企业员工的卫生知识和培训工作，教育从业人员保持良好的卫生

习惯。上班时必须穿戴整洁的工作衣帽，个人卫生必须做到勤洗澡、勤理发、勤

换衣服、勤剪指甲。 

3、组织水产品从业人员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合格健康证明后方可从事

水产品工作。 

4、组织从业人员学习并掌握从事水产品流转工作应具备的知识和技能。 

二、水产品进货查验制度 

1、为了加强本企业水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确保本企业按照法定条件，要求



从事水产品经营活动，销售符合国家法定要求的水产品，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特制定本制度。 

2、凡进入本企业销售的国内水产品都必须实行进货查验，查验供货方的营

业执照、食品流通许可证、检测报告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经营资格证明和许可证，

并留有供货商的相关证件的复印件备查，并按照水产品进货品种和批次人工验

货，根据实际情况抽查检验水产品的质量检测报告。 

3、水产品需记录名称、品牌、规格、数重量、货值、生产批号、生产日期、

保质期、原产地、输出国家或者地区、生产企业名称及在华注册号、出口商或者

代理商备案编号、名称及联系方式、贸易合同号、进口口岸、目的地、根据需要

出具的国（境）外官方或者官方授权机构出具的相关证书编号、报检单号、入境

时间、存放地点、联系人及电话等内容。保存如下进口记录档案材料：贸易合同、

提单、根据需要出具的国（境）外官方相关证书、报检单的复印件、出入境检验

检疫机构出具的《入境货物报关单据》等文件副本。 

4、法律法规规定必须检验或者检疫的农产品及其他水产品，必须查验其有

效。 

5、本企业按照水产品广告指引购进水产品时，要注意检验是否有虚假和误

导宣传的内容。 

6、检验购入的水产品是否有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污染，如有被污

染的水产品不得销售。 

7、本企业在进货时，对查验不合格和无明确来源的水产品，拒绝进货，发

现有假冒伪劣产品时，应及时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8、本企业管理人员要切实做好水产品进货查验工作，自觉落实进货查验制

度，对重要水产品的相关票证，分类统一保管，集中备案，并接受相关行政管理

部门的检查。 

三、活水产品的质量监控制度 

1、合格活水产品供应商遴选标准包含但不限于：生产规模、生产条件、操



作流程、原材料供应、从业人员健康情况及是否存在食品供应商违规记录等；符

合以上条件的活水产品供应商才可纳入本企业合格活水产品供应商列表。 

2、活水产品的查验制度：凡进入本企业活水产品都必须实行进货查验，查

验供应商及送货人的健康证，并留有供货商的相关证件的复印件备查；在送货现

场，供应商及本企业人员共同检查货物，检查标准包含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定

性指标：颜色、气味、触感、是否鲜活、有无死亡或腐烂变质情况；定量指标：

品种符合度、规格、存活率、畸形率等。根据实际情况抽查检验活水产品的质量

检测报告。 

3、活水供应商动态监控管理：对纳入本企业合格活水供应商列表的供应商，

本企业不定期检查其养殖生产场地、环境、生产流程等；并结合销售制度，对本

企业的客户进行定期回访，根据客户反馈动态监测管理本企业的活水供应商。 

四、水产品质量自检制度 

1、为了加强本企业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销售符合国家法定要求的水

产品，确保广大消费者购买到放心、安全的水产品，特制定本制度。 

2、根据本企业的实际，尽可能完善自检设施设备及检测人员，对所购进产

品加强销售前自检，及时发现水产品质量问题，防止不合格水产品进入本企业。 

五、水产品质量承诺制度 

本企业资源按照以下规定从事水产品经营活动： 

1、认真履行水产品经营者必须承担的水产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对本企业经营的水产品安全负责。 

2、持有效的证照经营水产品； 

3、建立并执行水产品进货检查验收制度； 

4、本企业负责查验供货商的营业执照、食品流通许可证等，并索取进货发

票； 

5、建立和登记水产品进货台账； 



6、经营的预包装水产品在显著位置标明水产品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批

号、生产日期、保质期等。 

7、经营的水产品有中文标签 

8、不经营超过保质期或者保存期的水产品、不经营经感官鉴别已经腐烂变

质、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有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的水产品。 

9、不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

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水产品安全标准限量的水产品。 

10、不经营伪造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厂址，在商品上伪造或者

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国际标准采用标志、防伪标志等标志的水产品。 

11、不经营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行为的水产品。 

2）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经营产品的主要来源及质量控制措施、供应商是

否具备相关资质。 

公司海鲜原料来源一是进口，二是国内供货商，三是向个人供应商（渔民）

直接收购。公司主要供应商的情况已于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二节公司业务”之

“四、公司主营业务相关情况”之“（三）报告期内公司一主要原材料与能源供

应情况”中进行披露。 

公司建立了采购质量控制机制，通过检查供应商的资质、对产品进行现场验

收、抽查水产品的检测报告等方式进行进货检查验收。公司主要供应商浙江富振

旺食品有限公司现持有有效《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上海极鲜网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现持有有效《食品流通许可证》，上海勋之旺食品有限公司现持有有效

《食品流通许可证》；对于个人供应商，公司采取供应商资格的管理方法，只有

提供正规发票，提供收款银行账户，提供联系方式和个人身份信息的农户，才可

列为公司供应商；公司进口水产品均具有入境货物报关单据。 

公司已补充披露在产品质量及食品安全方面的管理措施，并披露经营产品的

主要来源及质量控制措施、供应商是否具备相关资质。 

（2）主办券商核查意见 



1）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2）分析过程 

公司在报告期内的主营业务收入为水产品批发。针对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公

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专门建立了《水产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包括《从业人员健

康管理制度》、《水产品进货查验制度》、《水产品质量自检制度》、《水产品质量承

诺制度》，在采购及销售环节均严格执行质量安全管理。主办券商经查询当前相

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对水产品质量标准进行了规定。公司的《水产质量安全管理制度》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能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内部制度的要求进行产品质量和

食品安全方面的管理。 

主办券商查阅《审计报告》及业务合同，报告期内，公司海鲜原料来源一是

进口，二是国内供货商，三是向个人供应商（渔民）直接收购。公司主要供应商

的情况已于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二节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主营业务相关情

况”之“（三）报告期内公司一主要原材料与能源供应情况”中进行披露。 

主办券商取得了公司主要国内供应商的业务资质及个人供应商（渔民）的养

殖身份证明、进口水产品的入境货物报关单据，浙江富振旺食品有限公司现持有

有效《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上海极鲜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现持有有效《食

品流通许可证》，上海勋之旺食品有限公司现持有有效《食品流通许可证》；进口

水产品均经检验检疫。 

序号 尽职调查过程 事实依据 

1 取得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  

2 查阅当前有关水产品批发销售类法律法规及政策 查询结果 

3 取得公司《水产质量安全管理制度》 《水产质量安全管理制度》 

4 取得公司供应商的相关资质、入境货物报关单据 
公司供应商的相关资质、入境货

物报关单据 

5 访谈公司管理层、取得公司声明 访谈记录、公司声明 

6 

查阅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裁判文书网”、国家工

商总局“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最高人

民法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 

查询结果 

7 取得主管部门的合规证明 合规证明 



主办券商查阅了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裁判文书网”、国家工商总局“全国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的信

息披露，没有发现公司最近两年存在过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以及重大诉讼、仲裁

等。 

根据洪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5年 11月 13日出具的《合规证明》，证明

公司自 2013 年 1 月以来，在市场监督管理方面运行良好，证实公司不存在因违

反或被指控违反市场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通知而由此引起诉讼、仲裁、

重大行政处罚或政府机构的调查或质询。 

公司出具了《关于最近二年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书面声明》，声明

公司自成立以来，严格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经营活动均符合国家相关政策，

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也未曾受到任何重大行政处罚。主办券商与公司管理

层人员就最近二年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以及诉讼情况进行了访谈，公司管理层表示

最近 24 个月没有过重大的违法违规情况，不存在诉讼、仲裁等情形。 

3）结论意见 

主办券商及律师经核查认为：公司产品供应商具有相应资质，公司制定了与

产品质量相关的内控制度，在采购及销售环节均能严格遵守质量安全相关法律和

制度，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能够遵守国家有关产品质量、技术标准法律、法规、规

章及各级政府相关规定；公司未曾因产品质量或食品安全遭受行政处罚或民事索

赔；公司产品质量符合食品安全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定或国家、行业的相关标

准。 

二、申报文件的相关问题 

请公司和中介机构知晓并检查《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报文件中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事项： 

（1）为便于登记，请以“股”为单位列示股份数。 

【回复】 

已按规定检查公开转让说明书相关内容, 以“股”为单位列示股份数。 



（2）请列表披露可流通股股份数量，检查股份解限售是否准确无误。 

【回复】 

公司已按规定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二、公司挂牌情况”之“（二）股

东及董监高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披露相关内

容，经核查，股份解限售准确无误 

（3）公司所属行业归类应按照上市公司、国民经济、股转系统的行业分类

分别列示。 

【回复】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一、公司基本情况”中按上述要求分别

列示公司所属行业。 

（4）两年一期财务指标简表格式是否正确。 

【回复】 

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中进行修改。 

（5）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挂牌后股票转让方式；如果采用做市转

让的，请披露做市股份的取得方式、做市商信息。 

【回复】 

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二、公司挂牌情况”中披露，转让方式为协

议转让。 

（6）历次修改的文件均需重新签字盖章并签署最新日期。 

【回复】 

已按规定，相关文件重新签字盖章并签署最新日期。 

（7）请将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后的公开转让说明书、推荐报告、审计报

告（如有）等披露文件上传到指定披露位置，以保证能成功披露和归档。 

【回复】 



已按规定，将相关文件上传到指定披露位置。 

（8）申请挂牌公司自申报受理之日起，即纳入信息披露监管。请知悉全国

股转系统信息披露相关的业务规则，对于报告期内、报告期后、自申报受理至取

得挂牌函并首次信息披露的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时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 

【回复】 

经核查，对于报告期内、报告期后、自申报受理至取得挂牌函并首次信息

披露的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补充披露。 

（9）请公司及中介机构等相关责任主体检查各自的公开披露文件中是否存

在不一致的内容，若有，请在相关文件中说明具体情况。 

【回复】 

已按上述规定再次检查《公开转让说明书》等披露文件，未发现公开披露文

件中存在不一致的事项。 

（10）请公司及中介机构注意反馈回复为公开文件，回复时请斟酌披露的方

式及内容，若存在由于涉及特殊原因申请豁免披露的，请提交豁免申请。 

【回复】 

已检查，无豁免披露情形。 

（11）请主办券商提交股票初始登记申请表（券商盖章版本和可编辑版本）。 

【回复】 

已按规定，提交股票初始登记申请表（券商盖章版本和可编辑版本）。 

（12）若公司存在挂牌同时发行，请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股票发行

事项，于股票发行事项完成后提交发行备案材料的电子文件至受理部门邮箱

shouli@neeq.org.cn，并在取得受理通知后将全套发行备案材料上传至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业务支持平台（BPM）。 

【回复】 



公司不存在挂牌同时发行股份的情况。 

（13）存在不能按期回复的，请于到期前告知审查人员并将公司或主办券商

盖章的延期回复申请的电子版发送至审查人员邮箱，并在上传回复文件时作为附

件提交。 

 



 

（本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大有恒水产供应链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大有恒水产供应链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的回复》的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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